
3版 要 闻
2025年12月8日 星期一编辑/版式 穆军/孙维维 hbck_mj@126.com 校对 朱珊珊 YAOWEN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工
作机关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
行。

通知指出，《条例》修订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
全会精神，巩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
果，进一步强化对党的工作机关的政治
要求，规范党的工作机关的设立和运
行，推动党的工作机关提高履职能力和
工作水平。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条
例》实施的组织领导，抓好宣传解读和
督促检查，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
处。党的各级工作机关要深入贯彻执
行《条例》，深刻领会《条例》精神，坚持
政治机关定位，发挥执行机关作用，当
好党委参谋助手，切实履行实施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各项职
责。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
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条例》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
工作机关条例
（2016年11月30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 2017
年 3 月 1 日 中 共 中 央 发 布
202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修
订 2025年11月28日中共中
央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党的工

作机关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工作机关必须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政治机关
定位，发挥执行机关作用，当好党委参谋
助手，切实履行实施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各项职责。
第三条 党的工作机关必须坚定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遵循下列原则开展
工作：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
（四）坚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确

保党的各项工作协调一致、协同推进；
（五）坚持依照党章党规履行职责，

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第四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央和地

方党的工作机关。
党委设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

的工作机关或者由党的工作机关管理
的机关，设在行政机关等或者由其整体
承担职责的机关，党委直属事业单位，
参照本条例执行，党中央另有规定的除
外。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产生和运行，
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执行。

第二章 设立
第五条 党中央以及地方党委根

据需要设立若干工作机关，主要包括办
公厅（室）、职能部门、办事机构和派出
机关，负责主管或者办理党的相关工
作。

党的工作机关的设立，应当适应加
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需要，遵循优
化协同高效原则，实行总量控制和限额
管理。

根据工作需要，党的工作机关可以
采用合并设立、合署办公等方式，同职
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统筹设
置。统筹设置的仍由党委主管。

第六条 党中央工作机关的设立、
撤销、合并或者变更，由中央机构编制
管理部门提出方案，按照程序报党中央
审批决定。

地方党委工作机关的设立、撤销、
合并或者变更，由同级机构编制管理部
门提出方案，按照规定程序由本级党委
讨论决定后，报上一级机构编制委员会
审批，重大事项由上一级机构编制委员
会审核后报本级党委审批。

第七条 党的工作机关的领导机
构是部（厅、委、室）务会，一般由正职、
副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或者纪检监
察工委书记及其他成员组成。

党的工作机关的领导职数，根据工
作需要和从严控制的原则，严格按照有
关规定执行。

党的工作机关正职由上级机构领
导成员兼任的，可以设分管日常工作的
副职。

党的工作机关不设正职领导助理、
秘书长。党中央职能部门确有必要设
置的，应当报党中央批准。

第八条 党的工作机关根据工作需
要和精干效能的原则设置必要的内设
机构。内设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或
者变更，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

第九条 党的工作机关在核定的
编制限额内配备机关工作人员。

第三章 职责
第十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职责

明确、权责一致，其职责一般依据党章
党规确定，具体职责一般由有关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人员编制规定予以明确。

应当由党委履行的职责，党委不得
将其授予工作机关。

第十一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履
行下列职责：

（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
制，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

（二）贯彻落实上级和本级党委以
及上级党的工作机关部署安排，研究部
署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三）当好党委参谋助手，及时报告
有关情况、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为
党委决策提供服务；

（四）按照规定和权限制发党内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抓好组织实施和督促
落实；

（五）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工作和群
团工作；

（六）承办党委和上级党的工作机
关交办的有关事项。

党的工作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对相
关单位实行归口领导或者归口管理。

第十二条 党委办公厅（室）是党

委的综合部门，负责推动党委决策部署
的落实，按照党委要求协调有关方面开
展工作，承担党委运行保障具体事务。

第十三条 党委职能部门是负责
党委某一方面工作的主管部门，按照规
定行使相对独立的管理职能，协调指导
本系统、本领域工作。

第十四条 党委办事机构是协助
党委办理某一方面重要事务的机构，一
般是指党委为加强跨领域、跨部门重要
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决
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常设办事机构，承
担（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日常工作，可
以根据有关规定履行特定管理职责。

第十五条 党委派出机关是党委
为加强对特定领域、行业、系统领导而
派出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代表党委领
导该领域、行业、系统的工作。

第十六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紧
扣职责任务加强机关党建和内部管理，
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和业务能力，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第四章 决策与执行
第十七条 党的工作机关必须坚

持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实行集体领导
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
本机关重大事项，应当按照集体领导、
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
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领导班子
成员应当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勇于
担当、敢于负责，切实履行职责。

第十八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通
过召开部（厅、委、室）务会会议等形式
讨论决定下列重大事项：

（一）学习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二）贯彻落实上级和本级党委以
及上级党的工作机关的有关决定、指示
和工作部署；

（三）研究讨论贯彻执行本机关职
责范围内相关方针政策和党内法规、法
律法规的具体措施；

（四）讨论决定本机关重大决策、重
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
使用等事项；

（五）审议向党委和上级党的工作
机关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六）研究部署本机关党的建设方
面的重要事项；

（七）研究讨论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九条 党的工作机关领导班

子应当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规
依法决策。对重大事项的决策，一般应
当经过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专业评估、
合规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程
序，按照规定开展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
性评估。

属于重大决策的，应当按照规定及
时请示报告。

第二十条 部（厅、委、室）务会会
议由党的工作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召集
并主持，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主要负责
同志因故无法召集或者出现空缺时，可
以委托其他负责同志或者由党委指定
的负责同志召集会议。根据工作需要，
会议召集人可以确定有关人员列席会
议。会议由专门人员如实记录，对决定
事项编发会议纪要，并按照规定存档备
查。

第二十一条 以党的工作机关名
义发布或者上报的文件，由主要负责同
志签发。

第二十二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
建立有效的督查、评估和反馈机制，确
保领导班子决策落实。

第二十三条 党的工作机关根据
工作需要，可以召开部长（主任、书记）
办公会议，组织推进部（厅、委、室）务会
会议决策事项的落实和研究讨论专项
工作。部长（主任、书记）办公会议由部
长（主任、书记）或者委托领导班子其他
成员主持召开，领导班子有关成员和有
关内设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参加。部长
（主任、书记）办公会议不得代替部（厅、
委、室）务会会议作出决策。

第二十四条 党的工作机关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应当带头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推动
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为基层减负各

项要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党的工作机关领导班子应当认真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决维护
党的纪律，推动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
业的良好环境。

第五章 监督与追责
第二十五条 党的工作机关接受

党委的全面监督，每年至少向党委作1
次全面工作情况报告，遇有重要情况及
时请示报告。执行党中央以及党委某
项重要指示和决定的情况，应当进行专
题报告。对党的工作机关作出的不适
当决定，本级党委有权撤销或者变更。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自觉接受巡视
巡察，纪委监委及其派驻机构、派出机
构等的监督，并抓好监督发现问题的整
改落实。

第二十六条 党的工作机关领导
班子应当带头落实党的自我革命要求，
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等各类
监督。领导班子成员应当如实向党组
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述责述廉，接受
组织监督。

第二十七条 党委应当定期对所
属工作机关履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具
体工作由党委组织部门负责，考核结果
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第二十八条 党的工作机关领导班
子成员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根据其
行为性质和情节轻重，依规依纪依法给
予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
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等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

应当根据本条例科学编制党的工作机
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人员编制规定，
按照程序经本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审定
并报本级党委审批后，以党委办公厅
（室）文件形式印发。

第三十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
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由中央办公
厅商中央组织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

生病了，是先跑大医院，还是在“家
门口”看？“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
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十四五”以
来，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全
国诊疗量的比例保持在50％以上。

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看病需求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解决。数字背
后，是群众看病就医习惯的改变，也是

医疗资源“往下沉”、服务能力“向上
走”的缩影。

这“半边天”的撑起，并非一蹴而
就。

回望“十四五”，聚焦“看大病在本
省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的
头疼脑热在乡村解决”，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始终是
卫 生 健 康 领 域 深 化 改 革 的“ 重 头
戏”。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也为

“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奠
定坚实基础。

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让县
乡医疗机构成为“一家人”；重点强化全
科、儿科、康复科、中医科等科室建设；布
局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着力解决群众跨区域就医难题；推动
三级医院技术、人才、管理下沉，提升基
层“造血”能力……“十四五”期间，一套

“组合拳”让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再

升级”。
如今，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

镇卫生院，彩超、CT等设备已成“标配”，
以往只能在大医院开展的检查检验项目
逐步普及；越来越多专家号源、慢性病常
用药，通过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渠道

“流”向基层；远程医疗，让偏远地区群众
也能“隔空”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

数据是有力见证：2020 年至 2024
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从97万个增

加到104万个，卫生人员数量从434万人
增长到525.7万人，诊疗服务人次从41
亿增长到53亿。

基层“接得住”，百姓“愿意去”，不仅
意味着看病更便捷、负担更轻，也标志着
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体效能的提
升，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慢性病等挑战
筑牢根基。

展望“十五五”，更多暖心举措“正
在路上”：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

行保障，优化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布
局，推进全民健康数智化建设……这
些“硬举措”将成为持续增强群众健康
获得感的“关键密码”。

根基牢，大厦稳。
迈上新征程，当“家门口看病”成

为越来越多人的首选，健康中国的基
石，正一寸寸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民生
底色，也将更暖更亮。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基层诊疗人次超50％，“家门口”看病更便捷
■ 新华社记者 李恒 刘祯

序号

1

2

3

4

5

6

7

日期

周一12.8

周二12.9

周二12.9

周二12.9

周二12.9

周三12.10

周三12.10

项目名称

淮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智慧仲裁庭审应用升级项目

淮北市中医医院中药制剂中心生产设备采购项目（二次）

淮北市人民医院信息终端维保及打印耗材服务项目(二次）

淮北市中心血站纪念品采购（二次）

淮北市生态环境信息中心所属一批报废电池、设备拍卖

淮北市相山区老城片区老旧小区屋面防水维修及路网
改造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淮北市重点排污单位视频监控系统项目视频专线及
运维服务项目

交易方式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拍卖

公开招标

建设（采购）单位

淮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淮北市相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淮北市中医医院

淮北市人民医院

淮北市中心血站

淮北市生态环境信息中心

淮北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场项目开标公告
(2025年12月8日至12月12日）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5年12月8日

序号

8

9

10

11

12

13

14

日期

周三12.10

周四12.11

周四12.11

周四12.11

周五12.12

周五12.12

周五12.12

项目名称

淮北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调度监控中心建设项目

淮北市相山区合众中心校物业服务项目（二次）

矿山集供销社杜集新村岱河桥头房屋拍租

淮北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所属淮海中路、洪山路房产拍租

市机关中心所属民生路及古城路等六处房产拍租

淮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电子警察改造项目（二次）

淮北市人民医院医用耗材货物采购项目（手术类）(二次）

建设（采购）单位

淮北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淮北市相山区合众中心校

淮北市社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淮北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淮北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淮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淮北市人民医院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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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广
告
广
告

声 明

淮北市传媒中心《淮北日报》窗口服务主

要办理登报遗失声明、登报声明、各类公告（注

销公告、减资公告、解除劳动合同公告等）。

地址：

淮北市古城路153号（二马路淮北日

报社旧址一楼）

淮北市南湖路198号（淮北市传媒中

心广告经营部）

咨询电话：3053810 18656109035

关于刊登各类公告、
声明的说明

淮北市广播电视台实验台搬迁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交易方式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拍卖

拍卖

拍卖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要求，正在开展“淮北市广播
电视台实验台搬迁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现对该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进行公示，并广泛征求与
本项目有关单位、专家和工作意
见，环评公示相关信息详见淮北
新闻网（https://www.hbnews.net/
gsgg/2025/11-27/K18w48kM.ht-
ml），公众或单位团体可按网站提
供的联系方式对项目涉及的环境
问题及要求发表意见与看法。

淮北市传媒中心
2025年12月8日

杨慕妍，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Z 340273256，声
明作废。

王建勋（身份证号：340621********4816）遗失残
疾军人证（因公残疾九级），编号：皖军F021245，声明作
废。

侯正权、刘敏遗失淮北粤泰置业有限公司恒大悦
府43#1002室购房发票，编号：03889368，金额：939374
元，声明作废。


